
原住民族委員會

【新聞稿】

原民會發布修正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」

刪除5年等待期族人直接取得原保地所有權

蔡英文總統於108年 1月 9日公布「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」第37

條修正條文，原住民族取回祖先留下來的土地，將不用設定地上權、

耕作權或農育權滿 5年後，才能取得土地所有權，原民會依法發布

修正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」，落實蔡總統對原住民族土地轉

型正義的政策目的。

原民會表示，本次修正條文總計 19條，針對原住民新申請取得

保留地所有權，刪除應先設定耕作權、地上權的規定，並修正原住民

申請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資格條件及程序，只要符合資格之

原住民得檢具相關文件，向土地所在地之公所提出申請，經公所初審

會勘、土審會審查及公告 30日，再由縣市政府核定及地政事務所辦

理移轉登記，就可以取得所有權狀。

原民會進一步指出，在原開辦法尚未修正前已設定耕作權、農育

權及地上權的原住民，可以直接到公所填具申請書件，如審查符合

要件，不用再等5年，即可取得所有權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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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民會主任委員夷將‧拔路兒Icyang‧Parod表示，「原住民保

留地開發管理辦法」修正後，預估至少3萬名原住民能立即受惠，直

接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，原民會並要求公所主動通知已設定他

項權利符合資格的原住民族人提出申請，盡速完成原住民保留地權

利回復作業，保障族人土地權利。原住民鄉親如有申請疑義，可逕向

土地所在轄區公所洽詢。

原住民新申請取得保留地所有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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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設定耕作權、農育權及地上權之原住民申請取得保留地所有權

業務承辦人：詹科員旻華   聯絡電話：02-899533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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